附件7
XX单位关于申报2021—2022年度安徽省

社会科学奖（社科类）成果的公示情况

省社会科学奖（社科类）评奖办：

    根据《关于开展2021-2022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奖（社科类）评奖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本单位根据申报限额认真组织开展了成果初评工作。经初审，共有X项成果符合申报条件，于2026年X月X日至X月X日，通过本单位（官方网站或公共媒介等）公开渠道对拟申报成果的名称、作者、类别等信息进行了为期5个工作日的公示。

公示期内，本单位广泛接受监督，未收到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公示成果提出的异议。经公示无异议，现将X项成果按程序填写《2021-2022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奖（社科类）成果申报汇总表》推荐申报。

特此报告。

XX单位（盖章）
2026年X月X日

